
 

 

超高齡社會的居住困境 

2026-01-15 聯合報／ 張金鶚／政大地政系退休教授（台北市） 

內政部最新統計顯示，台灣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已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廿，約四

六七萬人，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人口結構快速轉變，不僅衝擊醫療、長照

與社福體系，也使長期被忽視的「老人居住問題」成為迫切的公共議題。 

與人口老化同步發生的，是住宅全面老化。全國住宅平均屋齡已超過卅三年，

卅年以上老屋數量超過五百萬宅，占比逾百分之五十五；北市情況更嚴重，住

宅平均屋齡超過卅八年，超過七成住宅屋齡在卅年以上，四十年以上老屋更逾

半數，為全國之最。 

事實上，老人面臨的兩大核心問題—健康與財務，都與居住房屋密切相關。若

能擁有安全、無障礙的居住環境，老人便能實現「在宅老化」，在熟悉的生活空

間中安心生活，延緩失能風險；同時，房屋往往是老人最主要的資產，透過妥



善的住房財富運用與「以房養老」機制，才能確保晚年生活的品質與尊嚴。因

此，及早規畫老人居住安排，已成為超高齡社會中個人、家庭與政府須共同面

對的課題。 

然而，老人的生命歷程漫長，身心狀況與經濟能力會隨年齡變化，居住安排也

不可能一成不變。從初老、中老到老老階段，可能需要不同選擇，包括在宅老

化、與子女同住、搬遷至安養機構或更換住宅。多項研究顯示，多數老人仍偏

好留在熟悉的老宅生活，但前提是住宅須安全且適合高齡使用。由於每位老人

的健康條件、家庭支持與價值觀不盡相同，政府政策的重點不在提供單一解

方，而是建立多元選擇與配套機制。 

現實困境在於，多數住宅由老人持有，卻多為老舊房屋。近年房價高漲，老人

若想以舊換新，往往只能換得坪數更小、地點更遠的住宅，反而降低生活便利

性，因此寧願住在老宅，也無力或不願換屋。至於都市更新，更需長時間協

商、搬遷與等待，對體力與時間有限的老人而言，往往等不到成果便放棄，使

老宅困住老人的情況日益嚴重。 

若希望兼顧在宅老化的理想與現實條件，老宅改善應成為當前老人居住政策的

優先方向。老屋延壽政策可針對「老人住老宅」優先提供資源，包括老屋健

檢、專業人員協助改善規畫、無障礙設施補助及整建維護經費支持，讓老人不

必離家，也能住得安全。 

更進一步，應透過法制改革建立全面性的「老屋健檢制度」，將建築安全資訊納

入交易與管理機制。透過市場力量揭露老屋問題，不僅可保障居住安全，也有

助於社區共同認知改善必要性，進而成為推動都市更新的重要動能。 

此外，老宅困老人的另一關鍵在於財務能力不足，許多老人「有屋無錢」，無力

改善居住環境。除了子女與社福體系的支持外，更需發展多元的「以房養老」

模式。目前僅由銀行推動的逆向抵押貸款，因金額有限、誘因不足，成效仍不

顯著。相較之下，國外常見的「售後租回」模式，或國內曾出現的「捐宅養

老」案例，都能在維持在宅老化的同時，解決資金與照顧問題，值得制度化推

動。 

面對超高齡社會的挑戰，政府實有必要研擬完整的「以房養老專法」，結合住

宅、金融與長照政策，提供老人多元且有尊嚴的居住選擇。唯有正視人屋雙老

的結構性問題，透過完善制度與配套措施，才能讓老人真正安心終老，而不再

被老宅所困。 


